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学生出国（境）交流项目遴选

个人承诺书

本人（姓名：           ，学号：           ），特此申请参与2025-2026春季学期凯原法学院学生国际交流项目的遴选，并已详细了解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相关规定。在此，本人郑重承诺如下：

本人已知晓此次遴选仅为初步选拔，最终是否成行将取决于境外学校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共同决定。

本人明确意识到，在特殊情况下，如出入境政策调整等影响，交流项目可能会有变动或取消。

本人将遵守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关于学生出国（境）交流管理的相关规定，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已经告知家长（或配偶）和本人的导师/班主任有关此次出国（境）的事项，并已获得他们的同意。

本人承诺遵守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学籍、教务管理的相关规定。本人已与教务老师就出国（境）交流事宜进行了沟通。

本人保证在出发前购买境外人身或财产保险，并在交流期间购买合作院校要求的保险内容。如遇疾病、意外伤害或其他紧急情况，本人将按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处理。

本人承诺提前了解所访问国家或地区对入境和检疫的相关政策，以避免入境滞留或遣返，并会在途中和在外期间采取充分的个人防护措施。

本人将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信息和国家出入境管理规定的临时调整，并会在出入境时配合相关部门的检查。

若在出国（境）前出现身体不适情况，本人将取消出国（境）交流计划。在出国（境）期间，本人将随时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遇到任何不适，将积极寻求帮助。

本人保证在出国（境）期间自觉维护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形象。

本人承诺按照交流规定的时间参与交流，并准时返回。

回国后，本人将提供归国出访报告，以促进国际交流与发展。

我郑重保证以上承诺的真实性，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

本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